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號

原      告  孫玉英 

被      告  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郁月 

訴訟代理人  詹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

二、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1年9月4日、民國112年8月26日

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清華資訊大樓管

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柏森，嗣變更為彭郁月，並由

彭郁月於民國113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

聲明承受訴訟狀、新竹市東區區公所113年9月9日東經字第1

130015019號函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316頁至第318頁），

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

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

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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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

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

起訴訟，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即應按法庭地法即我國

法律定之，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

以明定，是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

台抗字第185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參照）。復

按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

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5條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為華裔英國人，無我國國籍乙情，有原告之英國護

照影本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19頁），本件即有涉外因

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又被告未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兩造並於本院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合

意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詳本院卷第312頁），揆諸前揭說

明，應認本院自有管轄權，且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

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清華資訊大樓（下稱：系爭

大樓）住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清華資訊大

樓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情事：

 1、原告確實有於110年8月2日即開會前30天收到開會通知，但

其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且當時原告已在國外因新冠肺炎疫

情無法入境，是該次會議內容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

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原告並沒

有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區公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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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顯示該會議紀錄及其決議並非屬實。

 4、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

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沒有委託書可查，且兩人為員工與

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

應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

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

直系親屬，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

亦為無效。

㈡、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

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原告並未於該次會議前10日或前30日收到開會通知，而是於

111年8月29日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即時任被告總幹事詹珉以電

子郵件方式寄送開會通知始收受，當時原告已在國外，也因

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臨時也無法找人代理，故其程序已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

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有關將管理費提高100%之提案，對原告而言是從每

月新臺幣（下同）3,750元提高到每月7,500元，其費用已過

高，而相對系爭大樓350號1樓、2樓住戶及系爭大樓352號1

樓、2樓住戶所支付的管理費，已超出比例對原告不公平。

 4、該次會議是由訴外人謝永新所召集，而謝永新雖為系爭大樓

352號7樓、8樓住戶及被告主任委員，然其不是系爭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

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

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

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

 5、原告雖有於111年9月4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該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但紀錄上未由主席簽名，已違反公寓

大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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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

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

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㈢、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

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該次會議開會通知雖有於開會前10日公告於公佈欄，但該通

知未列出開會內容，原告亦未另外在開會前以紙本或電子郵

件方式收到開會內容和議程，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

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原告僅於開會當

天看到現場提供之資料，而無法對帳務問題提出質疑。法院

需知自87年以來，大樓的帳從未被會計審過，公共基金可能

被濫用並存在欺詐行為。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其決

議無效。

 3、本次會議之召集人為訴外人謝永新，而謝永新雖為被告主任

委員，但並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

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

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

屬無效。多年來被告都是如此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此

作法不僅是惡意，也是故意違反法律，必須予以制止。

 4、本次會議紀錄並未於開會後15日內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

有人，原告並未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

詢問被告新任主任委員始寄給本人，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34條第1項規定。原告也注意到收到的紀錄並未實際記

錄開會過程，在會議時，原告有提到帳目不清未被審計過，

此事並未被承認而被忽視，也沒有被納入會議紀錄中，該會

議記錄並非真實之記錄。

 5、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3樓住戶李昆翰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

人詹瑜出席，其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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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出席者；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

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

係，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為無效；

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

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

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㈣、原告雖了解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參加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人必須對所提出的問題表示反對，並且必須在會議後

3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但上述法律規定並沒有涉及因「不

可抗力」而無法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由於系爭大樓於

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在疫情

期間，彼時原告回英國，是到111年10月才再入境回台，故

無法對該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且花費150萬元更換現有電梯之決定並未經過充分辯論，相

關資訊不夠充分，社區需要的是應急基金和適當的預算，被

告除111年之外，從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必要把管

理費提高到這麼高的比例，況提高管理費對原告影響很大，

原告認為用坪數面積計算管理費比較公平，但被告不接受，

故請求法院重新考慮允許撤銷11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為自111年9月1日起管理費增加100%之決議或確認其無

效。而原告在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中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都有表示異議，但其他住戶都

不聽。

㈤、被告知道原告是外國人，有居留期間的限制，原告希望不要

在113年8月30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不願意，所以

原告向外交部申請延長居留並參與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

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還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其

中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是由不具備召集人資格之謝永新召集而有缺陷，

其決議結果應該確認為無效或不存在，所有決議應將不可執

行並被取消，包括已向所有區分所有權人支付之會議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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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退還給公共基金；且如上所述，歷年會議都有不具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有效代表資格者參與，其等投

票因而無效，也不該算在出席人數而領取出席費，公共基金

因此不合法舉止受有至少72萬元之出席費損失，很不合理，

可以用在電梯維修用途，而被告之總幹事詹珉是被告成員中

主要行為者，已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達17年，透過管理費豁

免、濫用公共基金以及將公共之大樓外牆廣告收入納為己

有，獲益金額高達773,750元（如金額因日期變動，調整至9

45,500元）。多年來原告遭受不公平之待遇，83年間原告買

下房屋，8樓空地是原告個人使用，有超過20年以上之使用

權，其他人是事後轉手取得房屋，但被告針對原告找麻煩，

用威脅的語言要拆原告房子跟窗戶，原告已有確認房屋外牆

廣告看板沒有危險性，被告逼迫原告簽署文件但無逼別人

簽。又原告已就8樓繳一半之管理費，卻沒有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投票權，希望被告開會討論被告都不願意，且原告雖

有參與113年8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沒拿到出

席費3,000元，被告說是因為原告積欠管理費，沒有和原告

討論，對原告沒有尊重。

㈥、從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

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既有上述違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之情事，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或

確認該等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

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為決議無效或撤銷上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大樓共有12戶、9位屋主，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其開會通知於112年7月25日張貼公告在大樓

電梯內公佈欄，雖沒有個別通知住戶，但所有住戶都在一個

群組裡面，大部分開會通知、討論都會在群組進行。原告認

為不能讓我們知道其個資，故其並無在群組內，又從103年

被告管理委員會成立至今10年間，原告長期不在臺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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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幾次，之前都是以電子郵件通知原

告，但原告都沒有回覆。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無召集權之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

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云云，然因系爭大樓第一次會議有決定

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且系爭規約第4條也有規定，故由訴

外人謝永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合法。又住戶規約既係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

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23條亦明文肯定社區規約得訂定並載明「違反義

務之處理方式」，且綜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各條文，亦未就

「規約訂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此事項為其他之明文限

制，職是之故，基於私法自治與社區自治之法律原則，系爭

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住戶違反

規約義務之行為，於規約內制定相關罰則，即於法並無不

合。

㈢、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實為否定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

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調升管理費之決議。因系爭大

樓要籌措電梯更換基金，預估需140萬元，12戶住戶分5年準

備，始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調升一倍管理費用。原告從來沒

有按時繳納管理費，且管理費的收費係按28年前原始住戶所

定標準收費，原告應該也知道，而系爭大樓1樓、2樓住戶都

是從1樓的門進出，不會使用大樓內部樓梯間、電梯，所以

在管理費上的收費相對會比較便宜。每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都會公布與討論帳務，原告不來開會盡義務，以個人權益為

由，要求查帳、要求提供會議記錄並影印所有資料，並隨意

訴訟，造成被告額外費用增加及歷任主任委員困擾。

㈣、而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

告從來沒有收到原告要求改開會日期，也不知道原告會待到

何時。被告從來沒有威脅過原告，是因為原告的違建影響到

消防設備的維修，被告以電子郵件不斷聯絡原告，但原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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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過來開門，還遭告訴侵入住宅，被告僅希望原告讓我們

進去維修消防逆止閥，系爭大樓8樓目前現場還是有花盆擺

在逃生要道上。

㈤、從而，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均合法，人數也

超過半數，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

議，並無未達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致決議不成立而自

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

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

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

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

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次按「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

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

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

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

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以該條文立法

意旨謂：「一、為充分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提昇與維護居

住品質，防止有心人士大量蒐集，並掌握委託書，嚴重擾亂

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導致住戶權益被剝奪。爰此，

修正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管委會會議或選舉時，並委

託人他人代理一事。日後委託人與代理人應要有法律上的身

分之關係，方能代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防有心人士

傷害住戶權益，減少各種弊端與糾紛。二、為糾正現行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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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運作之缺失與弊端，代理人宜予適度限縮；另外，實務

運作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與承租人權益關係密

切，且委託承租人代理出席亦最為便利，爰予明列」等語，

可知該規定係為兼顧區分所有權人行使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

決權之權利，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之公平，始特別規

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限制委託人與受託人需具備一定身

分關係，又該條文並無「除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規

定外」之例外規定，是上開條文所規定均屬於法律之強行規

定，自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加以限制或變更，違反此項

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

 3、本件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

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系爭大樓住戶乙節，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而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

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者出席會議之違法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系爭

大樓共計有12戶區分所有權人乙情，業據系爭規約記載甚詳

（詳本院卷第79頁、第89頁、第99頁），並有系爭大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歷次會議簽到表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69

頁、第149頁、第111頁），堪可認定。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

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12戶區分所有權人出席

狀況如下表所示（詳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7頁會議簽到表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未括弧註明者即為本人出席）：　　

樓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52號 350號

7&8 朱梅英(女婿謝永新代) 孫玉英(缺席)

6 詹珉 鄭穗生(其子鄭宗易代)

5 彭郁月 張維安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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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告雖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區分所有權人

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無出具委託

書，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云云。然查，陳明智為系爭大

樓承租人，其承租大樓店面經營眼鏡店並擔任店長，係以承

租人身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乙節，為被告自陳在卷（詳

本院卷第314頁），且有委託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77

頁），是其受託出席會議，於法並無不合。

 5、至原告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之區分所有權

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即訴外人謝永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為不合法乙節，被告並不否認謝永新實為朱梅英之女婿（詳

本院卷第211頁言詞辯論筆錄），則謝永新既非區分所有權

人朱梅英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女婿為直系姻

親），亦非系爭大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足見謝永

新並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格，依前述規定及說明，謝永新受託出席

會議並不合法，應視為朱梅英未出席。

 6、據上以觀，該次會議除原告未出席、朱梅英視為未出席外，

其餘區分所有權人或係親自出席，或委託適法之受託人出

席，是該次會議有效出席人數，共計應有10人。

 7、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

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為決議所應達之出席人數與決議門檻，得以規約另為

4 彭郁月 基督教會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3 彭郁月 李昆翰

1&2 林煜修 陳志傑(承租人陳明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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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則參諸系爭規約於108年11月23日修正後之第2條第3

項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決議：大會之開議，須有

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始得宣布

開會，並以出席會議(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過半表決為決

議」（詳本院卷第95頁），足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

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

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為決議，即得成立。而如前述，110

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合法出席人數為10人，已達系爭

規約所定6戶以上之出席門檻，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並

無因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

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而有出席

人數不足，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㈡、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所為決議，並無理由：

 1、按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得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並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設立

「管理委員會」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工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9款參

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

容違反法令或管理規約時，其效力如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並未予明定，則依該條例第1條第2項之規定：「本條例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衡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

人的組織體，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於性質上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平行意

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與民

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決

議，二者組成人員、組織性質及決議方式性質相似，故關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之效力，自應適用民法關於社團

法人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以決之。次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

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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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

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

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若有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情事，依上開規定，應依其瑕疵之態樣，定其法律效

果。

 2、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

區分所有權人，且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

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該次會議所為決議存有違反法令或

章程等情事云云，核屬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指

摘為違法，依前述說明，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得否

撤銷之範疇，原告應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4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為撤銷之請求，

詎原告迄至112年11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詳本

院卷第11頁本院收文戳章），則原告之撤銷權既因3個月之

法定權利行使期間（即所謂「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歸於消

滅，無從再為行使，原告執此請求撤銷該次會議所為決議，

自屬無據。又除斥期間係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認及社會之安

定，而以法律所預定之權利行使期間，本無從以任何事由予

以延長，是本院無由對於原告所主張其有何不可抗力因素而

未及請求撤銷決議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原告復主張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

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

人，而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惟揆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

第1項立法理由為「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作成

方式及送達公告，以為權益依憑」，可見有關會議紀錄作成

方式及送達公告，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或生效

要件，僅屬會議完結後所附隨之通知義務，縱未遵循，究非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之違法，原告以此事由主張應予撤銷決

議云云，於法自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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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

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有違反系爭規約之

情事，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若縱經法院判決確

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最高法院27年台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

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過去

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

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即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如過去

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即不失為現

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047號、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確認之訴之提起，必以原告得藉此確認判決立

即除去其私法地位當下之危害為限，若此危害已結束或不確

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仍不得認具有確認利益，尚無許以確認

之訴救濟，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應予駁回。

  ⑵經查，依系爭規約規定，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

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

而為者即得成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共計有效出席人數為10人等情，已詳述如前。

次查，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出席者就各表決事項所為表決結果詳如下圖所示（詳本院卷

第179頁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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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是否需要依照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孫女士(註：即原告)

處理房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等表決事項，業經逾

出席人數過半數即6票之同意而決議成立，就「大廈後門門

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則未獲6票之同意而決議不成

立。

  ⑶次查，上開會議既未能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

決事項為決議，原告就此事項在私法上之地位顯無受侵害之

危險，難認其就此內容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

上開會議雖決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

訴請強制原告處理房屋」，惟嗣後被告並未向法院為何請

求，則原告此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實屬不確定於將

來是否發生，亦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依首

揭規定，原告並無對於該等內容提起確認之訴求為確認無效

之確認利益。至上開會議作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

議，於會議決議後，選任為管理委員之人即於同日互選謝永

新任主任委員、系爭大樓350號6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鄭穗生任

財務委員、系爭大樓350號5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張維安任監察

委員，復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上開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有各該會議紀錄附卷可

稽（詳本院卷第179頁、第161頁），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

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任之管理委員，於經

決議選任後，迄至改選新任管理委員前，所得行使其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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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權限及因此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不因管理委員任期屆滿

而不復存在，並為兩造於本件多有所爭執，延至目前仍屬不

明確，應認原告對於上開會議所為「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

決議自仍有確認利益。

  ⑷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其決議之效力，應適用前述第56條第2項規定，為無效之決

議，區分所有權人得據以求為確認決議無效。而按系爭規約

第4條規定：「為處理區分關係所生事務，本社區由區分所

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

成如下：一、主任委員一名。二、財務委員一名。三、監察

委員一名。上述委員會之名額合計為3名委員方式組成。主

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由此

規定可知，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雖均得為系爭大

樓管理委員選舉之選舉人，然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會僅設置

3名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經選任後應分別擔任管理委員會之

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職，而該等職位既以規約

明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應認僅有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

分者始得為被選舉人而經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是被告

辯稱系爭大樓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云云，尚與系爭規約第4

條規定之內容不合，難予憑採。從而，謝永新係系爭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女婿，僅為系爭大樓之住戶，並非系爭

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然系爭大樓於11

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猶經出席者投票通

過決議選任未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

委員，實違反前述系爭規約之約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

定，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

之決議無效，是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

由。

㈣、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訴外人謝永新為召集人，屬無召集權人召

集會議，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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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

文既明定召集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為原則，不具此身

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完全不

得為之，應認此條文乃屬強制規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固應適用民法第

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

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

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

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

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謝永新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經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復經各管理委員於

同日互選由其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嗣系爭大樓

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屆管理委

員連任一次等情，業如前述，可知謝永新係自110年9月5日

起，至112年8月26日即系爭大樓召開下一年度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員止期間，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

委員。又查，觀諸系爭大樓為召開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

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製作之開會通知單，均具名「清華

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永新」等語（詳本院卷第1

39頁、第105頁），且參系爭規約第1條第1項規定：「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

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本條例(註：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產生（第一次

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其後由主任委員擔任）」（詳本院卷

第95頁），亦即明定於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

定為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嗣應

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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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確為時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謝永新所

召集。

 3、惟查，謝永新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其於110年9月

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經出席者投票

通過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然該決議即有違反系

爭規約所定僅限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始得選任為管理委員

之規定而無效等情，業已詳述如前。則謝永新既非依系爭規

約經合法選任之管理委員，其經管理委員互選而擔任被告管

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非適法，況其並無系爭大樓區分所

有權人身分，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

尚不得為合法之召集權人，詎其竟以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之名義召集系爭大樓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揆諸前揭說明，該等會議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

集而召開，並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

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

議，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故原

告訴請確認該等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應屬有據。

㈤、據此，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雖有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謝永新出席會議之不合

法情事，然並未使該次會議合法出席人數不足系爭規約所定

應出席人數，且會議所為決議亦係獲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

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仍成立。而原告訴請撤銷該次會議決

議雖無理由，然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

理委員之決議，因違反系爭規約而無效，原告請求確認此部

分決議為無效，應屬有據。至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

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為無召集權之人謝

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

力而應認無效，本院自毋庸就其餘原告所為決議無效或應予

撤銷之各項主張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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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

決議，及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均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故被告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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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號
原      告  孫玉英  
被      告  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彭郁月  
訴訟代理人  詹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
二、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1年9月4日、民國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柏森，嗣變更為彭郁月，並由彭郁月於民國113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新竹市東區區公所113年9月9日東經字第1130015019號函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316頁至第318頁），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起訴訟，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即應按法庭地法即我國法律定之，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是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5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華裔英國人，無我國國籍乙情，有原告之英國護照影本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19頁），本件即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又被告未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兩造並於本院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詳本院卷第312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院自有管轄權，且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清華資訊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住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清華資訊大樓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情事：
 1、原告確實有於110年8月2日即開會前30天收到開會通知，但其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且當時原告已在國外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是該次會議內容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原告並沒有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區公所才取得，顯示該會議紀錄及其決議並非屬實。
 4、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沒有委託書可查，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㈡、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原告並未於該次會議前10日或前30日收到開會通知，而是於111年8月29日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即時任被告總幹事詹珉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開會通知始收受，當時原告已在國外，也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臨時也無法找人代理，故其程序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有關將管理費提高100%之提案，對原告而言是從每月新臺幣（下同）3,750元提高到每月7,500元，其費用已過高，而相對系爭大樓350號1樓、2樓住戶及系爭大樓352號1樓、2樓住戶所支付的管理費，已超出比例對原告不公平。
 4、該次會議是由訴外人謝永新所召集，而謝永新雖為系爭大樓352號7樓、8樓住戶及被告主任委員，然其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
 5、原告雖有於111年9月4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但紀錄上未由主席簽名，已違反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6、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㈢、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該次會議開會通知雖有於開會前10日公告於公佈欄，但該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原告亦未另外在開會前以紙本或電子郵件方式收到開會內容和議程，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原告僅於開會當天看到現場提供之資料，而無法對帳務問題提出質疑。法院需知自87年以來，大樓的帳從未被會計審過，公共基金可能被濫用並存在欺詐行為。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其決議無效。
 3、本次會議之召集人為訴外人謝永新，而謝永新雖為被告主任委員，但並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多年來被告都是如此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此作法不僅是惡意，也是故意違反法律，必須予以制止。
 4、本次會議紀錄並未於開會後15日內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人，原告並未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被告新任主任委員始寄給本人，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原告也注意到收到的紀錄並未實際記錄開會過程，在會議時，原告有提到帳目不清未被審計過，此事並未被承認而被忽視，也沒有被納入會議紀錄中，該會議記錄並非真實之記錄。
 5、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3樓住戶李昆翰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詹瑜出席，其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者；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㈣、原告雖了解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必須對所提出的問題表示反對，並且必須在會議後3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但上述法律規定並沒有涉及因「不可抗力」而無法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由於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在疫情期間，彼時原告回英國，是到111年10月才再入境回台，故無法對該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且花費150萬元更換現有電梯之決定並未經過充分辯論，相關資訊不夠充分，社區需要的是應急基金和適當的預算，被告除111年之外，從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必要把管理費提高到這麼高的比例，況提高管理費對原告影響很大，原告認為用坪數面積計算管理費比較公平，但被告不接受，故請求法院重新考慮允許撤銷11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自111年9月1日起管理費增加100%之決議或確認其無效。而原告在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都有表示異議，但其他住戶都不聽。
㈤、被告知道原告是外國人，有居留期間的限制，原告希望不要在113年8月30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不願意，所以原告向外交部申請延長居留並參與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還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其中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由不具備召集人資格之謝永新召集而有缺陷，其決議結果應該確認為無效或不存在，所有決議應將不可執行並被取消，包括已向所有區分所有權人支付之會議出席費應退還給公共基金；且如上所述，歷年會議都有不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有效代表資格者參與，其等投票因而無效，也不該算在出席人數而領取出席費，公共基金因此不合法舉止受有至少72萬元之出席費損失，很不合理，可以用在電梯維修用途，而被告之總幹事詹珉是被告成員中主要行為者，已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達17年，透過管理費豁免、濫用公共基金以及將公共之大樓外牆廣告收入納為己有，獲益金額高達773,750元（如金額因日期變動，調整至945,500元）。多年來原告遭受不公平之待遇，83年間原告買下房屋，8樓空地是原告個人使用，有超過20年以上之使用權，其他人是事後轉手取得房屋，但被告針對原告找麻煩，用威脅的語言要拆原告房子跟窗戶，原告已有確認房屋外牆廣告看板沒有危險性，被告逼迫原告簽署文件但無逼別人簽。又原告已就8樓繳一半之管理費，卻沒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投票權，希望被告開會討論被告都不願意，且原告雖有參與113年8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沒拿到出席費3,000元，被告說是因為原告積欠管理費，沒有和原告討論，對原告沒有尊重。
㈥、從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既有上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之情事，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或確認該等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或撤銷上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大樓共有12戶、9位屋主，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開會通知於112年7月25日張貼公告在大樓電梯內公佈欄，雖沒有個別通知住戶，但所有住戶都在一個群組裡面，大部分開會通知、討論都會在群組進行。原告認為不能讓我們知道其個資，故其並無在群組內，又從103年被告管理委員會成立至今10年間，原告長期不在臺灣，沒有參加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幾次，之前都是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但原告都沒有回覆。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無召集權之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云云，然因系爭大樓第一次會議有決定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且系爭規約第4條也有規定，故由訴外人謝永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合法。又住戶規約既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亦明文肯定社區規約得訂定並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且綜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各條文，亦未就「規約訂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此事項為其他之明文限制，職是之故，基於私法自治與社區自治之法律原則，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住戶違反規約義務之行為，於規約內制定相關罰則，即於法並無不合。
㈢、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實為否定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調升管理費之決議。因系爭大樓要籌措電梯更換基金，預估需140萬元，12戶住戶分5年準備，始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調升一倍管理費用。原告從來沒有按時繳納管理費，且管理費的收費係按28年前原始住戶所定標準收費，原告應該也知道，而系爭大樓1樓、2樓住戶都是從1樓的門進出，不會使用大樓內部樓梯間、電梯，所以在管理費上的收費相對會比較便宜。每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都會公布與討論帳務，原告不來開會盡義務，以個人權益為由，要求查帳、要求提供會議記錄並影印所有資料，並隨意訴訟，造成被告額外費用增加及歷任主任委員困擾。
㈣、而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從來沒有收到原告要求改開會日期，也不知道原告會待到何時。被告從來沒有威脅過原告，是因為原告的違建影響到消防設備的維修，被告以電子郵件不斷聯絡原告，但原告都沒有過來開門，還遭告訴侵入住宅，被告僅希望原告讓我們進去維修消防逆止閥，系爭大樓8樓目前現場還是有花盆擺在逃生要道上。
㈤、從而，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均合法，人數也超過半數，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未達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次按「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以該條文立法意旨謂：「一、為充分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提昇與維護居住品質，防止有心人士大量蒐集，並掌握委託書，嚴重擾亂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導致住戶權益被剝奪。爰此，修正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管委會會議或選舉時，並委託人他人代理一事。日後委託人與代理人應要有法律上的身分之關係，方能代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防有心人士傷害住戶權益，減少各種弊端與糾紛。二、為糾正現行法及實務運作之缺失與弊端，代理人宜予適度限縮；另外，實務運作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與承租人權益關係密切，且委託承租人代理出席亦最為便利，爰予明列」等語，可知該規定係為兼顧區分所有權人行使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權之權利，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之公平，始特別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限制委託人與受託人需具備一定身分關係，又該條文並無「除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規定外」之例外規定，是上開條文所規定均屬於法律之強行規定，自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加以限制或變更，違反此項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
 3、本件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系爭大樓住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而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之違法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大樓共計有12戶區分所有權人乙情，業據系爭規約記載甚詳（詳本院卷第79頁、第89頁、第99頁），並有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歷次會議簽到表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69頁、第149頁、第111頁），堪可認定。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12戶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狀況如下表所示（詳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7頁會議簽到表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未括弧註明者即為本人出席）：　　
		樓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52號

		350號



		7&8

		朱梅英(女婿謝永新代)

		孫玉英(缺席)



		6

		詹珉

		鄭穗生(其子鄭宗易代)



		5

		彭郁月

		張維安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4

		彭郁月

		基督教會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3

		彭郁月

		李昆翰



		1&2

		林煜修

		陳志傑(承租人陳明智代)







 4、原告雖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區分所有權人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無出具委託書，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云云。然查，陳明智為系爭大樓承租人，其承租大樓店面經營眼鏡店並擔任店長，係以承租人身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乙節，為被告自陳在卷（詳本院卷第314頁），且有委託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77頁），是其受託出席會議，於法並無不合。
 5、至原告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即訴外人謝永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不合法乙節，被告並不否認謝永新實為朱梅英之女婿（詳本院卷第211頁言詞辯論筆錄），則謝永新既非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女婿為直系姻親），亦非系爭大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足見謝永新並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格，依前述規定及說明，謝永新受託出席會議並不合法，應視為朱梅英未出席。
 6、據上以觀，該次會議除原告未出席、朱梅英視為未出席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或係親自出席，或委託適法之受託人出席，是該次會議有效出席人數，共計應有10人。
 7、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決議所應達之出席人數與決議門檻，得以規約另為規定，則參諸系爭規約於108年11月23日修正後之第2條第3項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決議：大會之開議，須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始得宣布開會，並以出席會議(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過半表決為決議」（詳本院卷第95頁），足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為決議，即得成立。而如前述，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合法出席人數為10人，已達系爭規約所定6戶以上之出席門檻，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並無因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而有出席人數不足，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㈡、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理由：
 1、按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得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設立「管理委員會」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9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管理規約時，其效力如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予明定，則依該條例第1條第2項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衡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於性質上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平行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與民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決議，二者組成人員、組織性質及決議方式性質相似，故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之效力，自應適用民法關於社團法人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以決之。次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若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依上開規定，應依其瑕疵之態樣，定其法律效果。
 2、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且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該次會議所為決議存有違反法令或章程等情事云云，核屬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指摘為違法，依前述說明，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得否撤銷之範疇，原告應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為撤銷之請求，詎原告迄至112年11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詳本院卷第11頁本院收文戳章），則原告之撤銷權既因3個月之法定權利行使期間（即所謂「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歸於消滅，無從再為行使，原告執此請求撤銷該次會議所為決議，自屬無據。又除斥期間係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認及社會之安定，而以法律所預定之權利行使期間，本無從以任何事由予以延長，是本院無由對於原告所主張其有何不可抗力因素而未及請求撤銷決議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原告復主張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而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惟揆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立法理由為「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以為權益依憑」，可見有關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或生效要件，僅屬會議完結後所附隨之通知義務，縱未遵循，究非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之違法，原告以此事由主張應予撤銷決議云云，於法自屬無據。
㈢、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有違反系爭規約之情事，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27年台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即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如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即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47號、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確認之訴之提起，必以原告得藉此確認判決立即除去其私法地位當下之危害為限，若此危害已結束或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仍不得認具有確認利益，尚無許以確認之訴救濟，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應予駁回。
  ⑵經查，依系爭規約規定，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者即得成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共計有效出席人數為10人等情，已詳述如前。次查，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者就各表決事項所為表決結果詳如下圖所示（詳本院卷第179頁會議記錄）：
　　 [image: ]

　　由上可知，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是否需要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孫女士(註：即原告)處理房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等表決事項，業經逾出席人數過半數即6票之同意而決議成立，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則未獲6票之同意而決議不成立。
  ⑶次查，上開會議既未能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為決議，原告就此事項在私法上之地位顯無受侵害之危險，難認其就此內容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上開會議雖決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訴請強制原告處理房屋」，惟嗣後被告並未向法院為何請求，則原告此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實屬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亦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依首揭規定，原告並無對於該等內容提起確認之訴求為確認無效之確認利益。至上開會議作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於會議決議後，選任為管理委員之人即於同日互選謝永新任主任委員、系爭大樓350號6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鄭穗生任財務委員、系爭大樓350號5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張維安任監察委員，復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開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有各該會議紀錄附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79頁、第161頁），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任之管理委員，於經決議選任後，迄至改選新任管理委員前，所得行使其管理委員權限及因此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不因管理委員任期屆滿而不復存在，並為兩造於本件多有所爭執，延至目前仍屬不明確，應認原告對於上開會議所為「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自仍有確認利益。
  ⑷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其決議之效力，應適用前述第56條第2項規定，為無效之決議，區分所有權人得據以求為確認決議無效。而按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為處理區分關係所生事務，本社區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一、主任委員一名。二、財務委員一名。三、監察委員一名。上述委員會之名額合計為3名委員方式組成。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由此規定可知，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雖均得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選舉之選舉人，然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會僅設置3名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經選任後應分別擔任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職，而該等職位既以規約明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應認僅有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始得為被選舉人而經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是被告辯稱系爭大樓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云云，尚與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之內容不合，難予憑採。從而，謝永新係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女婿，僅為系爭大樓之住戶，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猶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未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實違反前述系爭規約之約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是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㈣、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訴外人謝永新為召集人，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為有理由：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文既明定召集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為原則，不具此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完全不得為之，應認此條文乃屬強制規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謝永新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復經各管理委員於同日互選由其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嗣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屆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業如前述，可知謝永新係自110年9月5日起，至112年8月26日即系爭大樓召開下一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員止期間，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又查，觀諸系爭大樓為召開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製作之開會通知單，均具名「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永新」等語（詳本院卷第139頁、第105頁），且參系爭規約第1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本條例(註：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產生（第一次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其後由主任委員擔任）」（詳本院卷第95頁），亦即明定於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為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嗣應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認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為時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謝永新所召集。
 3、惟查，謝永新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其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然該決議即有違反系爭規約所定僅限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始得選任為管理委員之規定而無效等情，業已詳述如前。則謝永新既非依系爭規約經合法選任之管理委員，其經管理委員互選而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非適法，況其並無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尚不得為合法之召集權人，詎其竟以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名義召集系爭大樓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揆諸前揭說明，該等會議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並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故原告訴請確認該等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應屬有據。
㈤、據此，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有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謝永新出席會議之不合法情事，然並未使該次會議合法出席人數不足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且會議所為決議亦係獲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仍成立。而原告訴請撤銷該次會議決議雖無理由，然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因違反系爭規約而無效，原告請求確認此部分決議為無效，應屬有據。至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為無召集權之人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而應認無效，本院自毋庸就其餘原告所為決議無效或應予撤銷之各項主張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及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均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故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號
原      告  孫玉英  
被      告  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彭郁月  
訴訟代理人  詹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
二、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1年9月4日、民國112年8月26日
    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清華資訊大樓管理
    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柏森，嗣變更為彭郁月，並由彭
    郁月於民國113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
    明承受訴訟狀、新竹市東區區公所113年9月9日東經字第113
    0015019號函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316頁至第318頁），核
    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
    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
    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
    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
    起訴訟，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即應按法庭地法即我國
    法律定之，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
    以明定，是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
    台抗字第185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參照）。復
    按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
    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5條定有明文。經查
    ，原告為華裔英國人，無我國國籍乙情，有原告之英國護照
    影本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19頁），本件即有涉外因素，
    屬涉外民事事件；又被告未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
    言詞辯論，兩造並於本院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適
    用我國法為準據法（詳本院卷第312頁），揆諸前揭說明，
    應認本院自有管轄權，且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
    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清華資訊大樓（下稱：系爭大樓
    ）住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清華資訊大樓社
    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情事：
 1、原告確實有於110年8月2日即開會前30天收到開會通知，但
    其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且當時原告已在國外因新冠肺炎疫
    情無法入境，是該次會議內容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
    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原告並沒
    有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區公所才
    取得，顯示該會議紀錄及其決議並非屬實。
 4、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
    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沒有委託書可查，且兩人為員工與
    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
    應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
    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
    直系親屬，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
    亦為無效。
㈡、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
    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原告並未於該次會議前10日或前30日收到開會通知，而是於
    111年8月29日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即時任被告總幹事詹珉以電
    子郵件方式寄送開會通知始收受，當時原告已在國外，也因
    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臨時也無法找人代理，故其程序已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
    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有關將管理費提高100%之提案，對原告而言是從每
    月新臺幣（下同）3,750元提高到每月7,500元，其費用已過
    高，而相對系爭大樓350號1樓、2樓住戶及系爭大樓352號1
    樓、2樓住戶所支付的管理費，已超出比例對原告不公平。
 4、該次會議是由訴外人謝永新所召集，而謝永新雖為系爭大樓
    352號7樓、8樓住戶及被告主任委員，然其不是系爭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
    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
    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
    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
 5、原告雖有於111年9月4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該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但紀錄上未由主席簽名，已違反公寓
    大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6、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
    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
    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㈢、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
    ，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該次會議開會通知雖有於開會前10日公告於公佈欄，但該通
    知未列出開會內容，原告亦未另外在開會前以紙本或電子郵
    件方式收到開會內容和議程，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
    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原告僅於開會當
    天看到現場提供之資料，而無法對帳務問題提出質疑。法院
    需知自87年以來，大樓的帳從未被會計審過，公共基金可能
    被濫用並存在欺詐行為。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
    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其決
    議無效。
 3、本次會議之召集人為訴外人謝永新，而謝永新雖為被告主任
    委員，但並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
    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
    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
    屬無效。多年來被告都是如此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此
    作法不僅是惡意，也是故意違反法律，必須予以制止。
 4、本次會議紀錄並未於開會後15日內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
    有人，原告並未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
    詢問被告新任主任委員始寄給本人，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34條第1項規定。原告也注意到收到的紀錄並未實際記
    錄開會過程，在會議時，原告有提到帳目不清未被審計過，
    此事並未被承認而被忽視，也沒有被納入會議紀錄中，該會
    議記錄並非真實之記錄。
 5、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3樓住戶李昆翰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
    人詹瑜出席，其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
    受託出席者；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
    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
    係，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為無效；
    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
    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
    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㈣、原告雖了解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參加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人必須對所提出的問題表示反對，並且必須在會議後
    3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但上述法律規定並沒有涉及因「不
    可抗力」而無法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由於系爭大樓於
    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在疫情
    期間，彼時原告回英國，是到111年10月才再入境回台，故
    無法對該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且花費150萬元更換現有電梯之決定並未經過充分辯論，相
    關資訊不夠充分，社區需要的是應急基金和適當的預算，被
    告除111年之外，從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必要把管
    理費提高到這麼高的比例，況提高管理費對原告影響很大，
    原告認為用坪數面積計算管理費比較公平，但被告不接受，
    故請求法院重新考慮允許撤銷11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為自111年9月1日起管理費增加100%之決議或確認其無效
    。而原告在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中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都有表示異議，但其他住戶都不
    聽。
㈤、被告知道原告是外國人，有居留期間的限制，原告希望不要
    在113年8月30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不願意，所以
    原告向外交部申請延長居留並參與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
    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還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其
    中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是由不具備召集人資格之謝永新召集而有缺陷，
    其決議結果應該確認為無效或不存在，所有決議應將不可執
    行並被取消，包括已向所有區分所有權人支付之會議出席費
    應退還給公共基金；且如上所述，歷年會議都有不具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有效代表資格者參與，其等投
    票因而無效，也不該算在出席人數而領取出席費，公共基金
    因此不合法舉止受有至少72萬元之出席費損失，很不合理，
    可以用在電梯維修用途，而被告之總幹事詹珉是被告成員中
    主要行為者，已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達17年，透過管理費豁免
    、濫用公共基金以及將公共之大樓外牆廣告收入納為己有，
    獲益金額高達773,750元（如金額因日期變動，調整至945,5
    00元）。多年來原告遭受不公平之待遇，83年間原告買下房
    屋，8樓空地是原告個人使用，有超過20年以上之使用權，
    其他人是事後轉手取得房屋，但被告針對原告找麻煩，用威
    脅的語言要拆原告房子跟窗戶，原告已有確認房屋外牆廣告
    看板沒有危險性，被告逼迫原告簽署文件但無逼別人簽。又
    原告已就8樓繳一半之管理費，卻沒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投票權，希望被告開會討論被告都不願意，且原告雖有參與
    113年8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沒拿到出席費3,
    000元，被告說是因為原告積欠管理費，沒有和原告討論，
    對原告沒有尊重。
㈥、從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
    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既有上述違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之情事，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或
    確認該等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
    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為決議無效或撤銷上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大樓共有12戶、9位屋主，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其開會通知於112年7月25日張貼公告在大樓電
    梯內公佈欄，雖沒有個別通知住戶，但所有住戶都在一個群
    組裡面，大部分開會通知、討論都會在群組進行。原告認為
    不能讓我們知道其個資，故其並無在群組內，又從103年被
    告管理委員會成立至今10年間，原告長期不在臺灣，沒有參
    加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幾次，之前都是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
    ，但原告都沒有回覆。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無召集權之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
    決議不存在而無效云云，然因系爭大樓第一次會議有決定住
    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且系爭規約第4條也有規定，故由訴外
    人謝永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合法。又住戶規約既係公
    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3條亦明文肯定社區規約得訂定並載明「違反義務之
    處理方式」，且綜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各條文，亦未就「規
    約訂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此事項為其他之明文限制，職
    是之故，基於私法自治與社區自治之法律原則，系爭大樓於
    112年8月2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住戶違反規約義
    務之行為，於規約內制定相關罰則，即於法並無不合。
㈢、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實為否定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調升管理費之決議。因系爭大樓
    要籌措電梯更換基金，預估需140萬元，12戶住戶分5年準備
    ，始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調升一倍管理費用。原告從來沒有
    按時繳納管理費，且管理費的收費係按28年前原始住戶所定
    標準收費，原告應該也知道，而系爭大樓1樓、2樓住戶都是
    從1樓的門進出，不會使用大樓內部樓梯間、電梯，所以在
    管理費上的收費相對會比較便宜。每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都
    會公布與討論帳務，原告不來開會盡義務，以個人權益為由
    ，要求查帳、要求提供會議記錄並影印所有資料，並隨意訴
    訟，造成被告額外費用增加及歷任主任委員困擾。
㈣、而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
    告從來沒有收到原告要求改開會日期，也不知道原告會待到
    何時。被告從來沒有威脅過原告，是因為原告的違建影響到
    消防設備的維修，被告以電子郵件不斷聯絡原告，但原告都
    沒有過來開門，還遭告訴侵入住宅，被告僅希望原告讓我們
    進去維修消防逆止閥，系爭大樓8樓目前現場還是有花盆擺
    在逃生要道上。
㈤、從而，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均合法，人數也
    超過半數，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
    並無未達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
    效之情事存在：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
    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
    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
    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
    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次按「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
    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
    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
    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
    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以該條文立法
    意旨謂：「一、為充分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提昇與維護居
    住品質，防止有心人士大量蒐集，並掌握委託書，嚴重擾亂
    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導致住戶權益被剝奪。爰此，
    修正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管委會會議或選舉時，並委
    託人他人代理一事。日後委託人與代理人應要有法律上的身
    分之關係，方能代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防有心人士
    傷害住戶權益，減少各種弊端與糾紛。二、為糾正現行法及
    實務運作之缺失與弊端，代理人宜予適度限縮；另外，實務
    運作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與承租人權益關係密切
    ，且委託承租人代理出席亦最為便利，爰予明列」等語，可
    知該規定係為兼顧區分所有權人行使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
    權之權利，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之公平，始特別規定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
    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限制委託人與受託人需具備一定身分
    關係，又該條文並無「除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規定
    外」之例外規定，是上開條文所規定均屬於法律之強行規定
    ，自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加以限制或變更，違反此項規
    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
 3、本件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
    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系爭大樓住戶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可信實。而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
    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者出席會議之違法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大樓
    共計有12戶區分所有權人乙情，業據系爭規約記載甚詳（詳
    本院卷第79頁、第89頁、第99頁），並有系爭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歷次會議簽到表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69頁、第1
    49頁、第111頁），堪可認定。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
    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12戶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狀況如下
    表所示（詳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7頁會議簽到表及會議出席
    委託書，未括弧註明者即為本人出席）：　　
樓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52號 350號 7&8 朱梅英(女婿謝永新代) 孫玉英(缺席) 6 詹珉 鄭穗生(其子鄭宗易代) 5 彭郁月 張維安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4 彭郁月 基督教會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3 彭郁月 李昆翰 1&2 林煜修 陳志傑(承租人陳明智代) 
 4、原告雖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區分所有權人
    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無出具委託書
    ，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云云。然查，陳明智為系爭大樓
    承租人，其承租大樓店面經營眼鏡店並擔任店長，係以承租
    人身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乙節，為被告自陳在卷（詳本
    院卷第314頁），且有委託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77頁）
    ，是其受託出席會議，於法並無不合。
 5、至原告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之區分所有權
    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即訴外人謝永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為不合法乙節，被告並不否認謝永新實為朱梅英之女婿（詳
    本院卷第211頁言詞辯論筆錄），則謝永新既非區分所有權
    人朱梅英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女婿為直系姻親
    ），亦非系爭大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足見謝永新
    並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資格，依前述規定及說明，謝永新受託出席會
    議並不合法，應視為朱梅英未出席。
 6、據上以觀，該次會議除原告未出席、朱梅英視為未出席外，
    其餘區分所有權人或係親自出席，或委託適法之受託人出席
    ，是該次會議有效出席人數，共計應有10人。
 7、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
    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為決議所應達之出席人數與決議門檻，得以規約另為
    規定，則參諸系爭規約於108年11月23日修正後之第2條第3
    項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決議：大會之開議，須有
    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始得宣布
    開會，並以出席會議(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過半表決為決議
    」（詳本院卷第95頁），足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
    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
    席、出席者過半表決為決議，即得成立。而如前述，110年9
    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合法出席人數為10人，已達系爭規
    約所定6戶以上之出席門檻，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並無
    因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
    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而有出席人
    數不足，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㈡、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所為決議，並無理由：
 1、按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得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並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設立
    「管理委員會」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工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9款參
    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
    容違反法令或管理規約時，其效力如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並未予明定，則依該條例第1條第2項之規定：「本條例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衡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
    人的組織體，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於性質上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平行意
    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與民
    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決
    議，二者組成人員、組織性質及決議方式性質相似，故關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之效力，自應適用民法關於社團
    法人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以決之。次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
    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
    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
    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
    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若有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情事，依上開規定，應依其瑕疵之態樣，定其法律效
    果。
 2、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
    區分所有權人，且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
    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該次會議所為決議存有違反法令或
    章程等情事云云，核屬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指
    摘為違法，依前述說明，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得否
    撤銷之範疇，原告應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4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為撤銷之請求，
    詎原告迄至112年11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詳本
    院卷第11頁本院收文戳章），則原告之撤銷權既因3個月之
    法定權利行使期間（即所謂「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歸於消
    滅，無從再為行使，原告執此請求撤銷該次會議所為決議，
    自屬無據。又除斥期間係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認及社會之安
    定，而以法律所預定之權利行使期間，本無從以任何事由予
    以延長，是本院無由對於原告所主張其有何不可抗力因素而
    未及請求撤銷決議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原告復主張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
    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而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惟揆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
    1項立法理由為「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作成方
    式及送達公告，以為權益依憑」，可見有關會議紀錄作成方
    式及送達公告，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或生效要
    件，僅屬會議完結後所附隨之通知義務，縱未遵循，究非召
    集程序或決議方法之違法，原告以此事由主張應予撤銷決議
    云云，於法自屬無據。
㈢、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
    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有違反系爭規約之情
    事，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若縱經法院判決確
    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最高法院27年台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
    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過去
    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
    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即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如過去
    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即不失為現
    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047號、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確認之訴之提起，必以原告得藉此確認判決立即除
    去其私法地位當下之危害為限，若此危害已結束或不確定於
    將來是否發生，仍不得認具有確認利益，尚無許以確認之訴
    救濟，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應予駁回。
  ⑵經查，依系爭規約規定，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
    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
    而為者即得成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共計有效出席人數為10人等情，已詳述如前。
    次查，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出席者就各表決事項所為表決結果詳如下圖所示（詳本院卷
    第179頁會議記錄）：
　　 
　　由上可知，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是否需要依照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孫女士(註：即原告)
    處理房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等表決事項，業經逾
    出席人數過半數即6票之同意而決議成立，就「大廈後門門
    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則未獲6票之同意而決議不成立
    。
  ⑶次查，上開會議既未能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
    決事項為決議，原告就此事項在私法上之地位顯無受侵害之
    危險，難認其就此內容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
    上開會議雖決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
    訴請強制原告處理房屋」，惟嗣後被告並未向法院為何請求
    ，則原告此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實屬不確定於將來
    是否發生，亦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依首揭
    規定，原告並無對於該等內容提起確認之訴求為確認無效之
    確認利益。至上開會議作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
    於會議決議後，選任為管理委員之人即於同日互選謝永新任
    主任委員、系爭大樓350號6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鄭穗生任財務
    委員、系爭大樓350號5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張維安任監察委員
    ，復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上開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有各該會議紀錄附卷可稽（
    詳本院卷第179頁、第161頁），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
    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任之管理委員，於經決議
    選任後，迄至改選新任管理委員前，所得行使其管理委員權
    限及因此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不因管理委員任期屆滿而不
    復存在，並為兩造於本件多有所爭執，延至目前仍屬不明確
    ，應認原告對於上開會議所為「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
    自仍有確認利益。
  ⑷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其決議之效力，應適用前述第56條第2項規定，為無效之決議，區分所有權人得據以求為確認決議無效。而按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為處理區分關係所生事務，本社區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一、主任委員一名。二、財務委員一名。三、監察委員一名。上述委員會之名額合計為3名委員方式組成。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由此規定可知，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雖均得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選舉之選舉人，然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會僅設置3名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經選任後應分別擔任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職，而該等職位既以規約明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應認僅有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始得為被選舉人而經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是被告辯稱系爭大樓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云云，尚與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之內容不合，難予憑採。從而，謝永新係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女婿，僅為系爭大樓之住戶，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猶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未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實違反前述系爭規約之約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是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㈣、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以訴外人謝永新為召集人，屬無召集權人召集
    會議，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為有理由：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
    文既明定召集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為原則，不具此身
    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完全不
    得為之，應認此條文乃屬強制規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固應適用民法第
    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
    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
    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
    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
    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謝永新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經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復經各管理委員於
    同日互選由其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嗣系爭大樓
    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屆管理委
    員連任一次等情，業如前述，可知謝永新係自110年9月5日
    起，至112年8月26日即系爭大樓召開下一年度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員止期間，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
    委員。又查，觀諸系爭大樓為召開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
    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製作之開會通知單，均具名「清華
    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永新」等語（詳本院卷第1
    39頁、第105頁），且參系爭規約第1條第1項規定：「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
    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本條例(註：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產生（第一次
    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其後由主任委員擔任）」（詳本院卷
    第95頁），亦即明定於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
    定為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嗣應
    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應認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確為時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謝永新所
    召集。
 3、惟查，謝永新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其於110年9月
    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經出席者投票
    通過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然該決議即有違反系
    爭規約所定僅限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始得選任為管理委員
    之規定而無效等情，業已詳述如前。則謝永新既非依系爭規
    約經合法選任之管理委員，其經管理委員互選而擔任被告管
    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非適法，況其並無系爭大樓區分所
    有權人身分，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
    尚不得為合法之召集權人，詎其竟以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之名義召集系爭大樓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揆諸前揭說明，該等會議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
    集而召開，並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
    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
    ，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故原告
    訴請確認該等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應屬有據。
㈤、據此，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
    有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謝永新出席會議之不合法
    情事，然並未使該次會議合法出席人數不足系爭規約所定應
    出席人數，且會議所為決議亦係獲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應
    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仍成立。而原告訴請撤銷該次會議決議
    雖無理由，然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
    委員之決議，因違反系爭規約而無效，原告請求確認此部分
    決議為無效，應屬有據。至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
    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為無召集權之人謝永
    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
    而應認無效，本院自毋庸就其餘原告所為決議無效或應予撤
    銷之各項主張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
    決議，及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均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故被告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號
原      告  孫玉英  
被      告  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彭郁月  
訴訟代理人  詹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
二、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1年9月4日、民國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柏森，嗣變更為彭郁月，並由彭郁月於民國113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新竹市東區區公所113年9月9日東經字第1130015019號函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316頁至第318頁），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起訴訟，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即應按法庭地法即我國法律定之，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是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5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華裔英國人，無我國國籍乙情，有原告之英國護照影本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19頁），本件即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又被告未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兩造並於本院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詳本院卷第312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院自有管轄權，且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清華資訊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住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清華資訊大樓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情事：
 1、原告確實有於110年8月2日即開會前30天收到開會通知，但其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且當時原告已在國外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是該次會議內容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原告並沒有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區公所才取得，顯示該會議紀錄及其決議並非屬實。
 4、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沒有委託書可查，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㈡、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原告並未於該次會議前10日或前30日收到開會通知，而是於111年8月29日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即時任被告總幹事詹珉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開會通知始收受，當時原告已在國外，也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臨時也無法找人代理，故其程序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有關將管理費提高100%之提案，對原告而言是從每月新臺幣（下同）3,750元提高到每月7,500元，其費用已過高，而相對系爭大樓350號1樓、2樓住戶及系爭大樓352號1樓、2樓住戶所支付的管理費，已超出比例對原告不公平。
 4、該次會議是由訴外人謝永新所召集，而謝永新雖為系爭大樓352號7樓、8樓住戶及被告主任委員，然其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
 5、原告雖有於111年9月4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但紀錄上未由主席簽名，已違反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6、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㈢、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該次會議開會通知雖有於開會前10日公告於公佈欄，但該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原告亦未另外在開會前以紙本或電子郵件方式收到開會內容和議程，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原告僅於開會當天看到現場提供之資料，而無法對帳務問題提出質疑。法院需知自87年以來，大樓的帳從未被會計審過，公共基金可能被濫用並存在欺詐行為。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其決議無效。
 3、本次會議之召集人為訴外人謝永新，而謝永新雖為被告主任委員，但並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多年來被告都是如此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此作法不僅是惡意，也是故意違反法律，必須予以制止。
 4、本次會議紀錄並未於開會後15日內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人，原告並未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被告新任主任委員始寄給本人，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原告也注意到收到的紀錄並未實際記錄開會過程，在會議時，原告有提到帳目不清未被審計過，此事並未被承認而被忽視，也沒有被納入會議紀錄中，該會議記錄並非真實之記錄。
 5、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3樓住戶李昆翰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詹瑜出席，其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者；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㈣、原告雖了解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必須對所提出的問題表示反對，並且必須在會議後3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但上述法律規定並沒有涉及因「不可抗力」而無法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由於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在疫情期間，彼時原告回英國，是到111年10月才再入境回台，故無法對該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且花費150萬元更換現有電梯之決定並未經過充分辯論，相關資訊不夠充分，社區需要的是應急基金和適當的預算，被告除111年之外，從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必要把管理費提高到這麼高的比例，況提高管理費對原告影響很大，原告認為用坪數面積計算管理費比較公平，但被告不接受，故請求法院重新考慮允許撤銷11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自111年9月1日起管理費增加100%之決議或確認其無效。而原告在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都有表示異議，但其他住戶都不聽。
㈤、被告知道原告是外國人，有居留期間的限制，原告希望不要在113年8月30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不願意，所以原告向外交部申請延長居留並參與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還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其中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由不具備召集人資格之謝永新召集而有缺陷，其決議結果應該確認為無效或不存在，所有決議應將不可執行並被取消，包括已向所有區分所有權人支付之會議出席費應退還給公共基金；且如上所述，歷年會議都有不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有效代表資格者參與，其等投票因而無效，也不該算在出席人數而領取出席費，公共基金因此不合法舉止受有至少72萬元之出席費損失，很不合理，可以用在電梯維修用途，而被告之總幹事詹珉是被告成員中主要行為者，已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達17年，透過管理費豁免、濫用公共基金以及將公共之大樓外牆廣告收入納為己有，獲益金額高達773,750元（如金額因日期變動，調整至945,500元）。多年來原告遭受不公平之待遇，83年間原告買下房屋，8樓空地是原告個人使用，有超過20年以上之使用權，其他人是事後轉手取得房屋，但被告針對原告找麻煩，用威脅的語言要拆原告房子跟窗戶，原告已有確認房屋外牆廣告看板沒有危險性，被告逼迫原告簽署文件但無逼別人簽。又原告已就8樓繳一半之管理費，卻沒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投票權，希望被告開會討論被告都不願意，且原告雖有參與113年8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沒拿到出席費3,000元，被告說是因為原告積欠管理費，沒有和原告討論，對原告沒有尊重。
㈥、從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既有上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之情事，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或確認該等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或撤銷上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大樓共有12戶、9位屋主，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開會通知於112年7月25日張貼公告在大樓電梯內公佈欄，雖沒有個別通知住戶，但所有住戶都在一個群組裡面，大部分開會通知、討論都會在群組進行。原告認為不能讓我們知道其個資，故其並無在群組內，又從103年被告管理委員會成立至今10年間，原告長期不在臺灣，沒有參加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幾次，之前都是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但原告都沒有回覆。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無召集權之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云云，然因系爭大樓第一次會議有決定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且系爭規約第4條也有規定，故由訴外人謝永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合法。又住戶規約既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亦明文肯定社區規約得訂定並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且綜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各條文，亦未就「規約訂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此事項為其他之明文限制，職是之故，基於私法自治與社區自治之法律原則，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住戶違反規約義務之行為，於規約內制定相關罰則，即於法並無不合。
㈢、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實為否定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調升管理費之決議。因系爭大樓要籌措電梯更換基金，預估需140萬元，12戶住戶分5年準備，始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調升一倍管理費用。原告從來沒有按時繳納管理費，且管理費的收費係按28年前原始住戶所定標準收費，原告應該也知道，而系爭大樓1樓、2樓住戶都是從1樓的門進出，不會使用大樓內部樓梯間、電梯，所以在管理費上的收費相對會比較便宜。每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都會公布與討論帳務，原告不來開會盡義務，以個人權益為由，要求查帳、要求提供會議記錄並影印所有資料，並隨意訴訟，造成被告額外費用增加及歷任主任委員困擾。
㈣、而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從來沒有收到原告要求改開會日期，也不知道原告會待到何時。被告從來沒有威脅過原告，是因為原告的違建影響到消防設備的維修，被告以電子郵件不斷聯絡原告，但原告都沒有過來開門，還遭告訴侵入住宅，被告僅希望原告讓我們進去維修消防逆止閥，系爭大樓8樓目前現場還是有花盆擺在逃生要道上。
㈤、從而，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均合法，人數也超過半數，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未達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次按「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以該條文立法意旨謂：「一、為充分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提昇與維護居住品質，防止有心人士大量蒐集，並掌握委託書，嚴重擾亂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導致住戶權益被剝奪。爰此，修正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管委會會議或選舉時，並委託人他人代理一事。日後委託人與代理人應要有法律上的身分之關係，方能代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防有心人士傷害住戶權益，減少各種弊端與糾紛。二、為糾正現行法及實務運作之缺失與弊端，代理人宜予適度限縮；另外，實務運作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與承租人權益關係密切，且委託承租人代理出席亦最為便利，爰予明列」等語，可知該規定係為兼顧區分所有權人行使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權之權利，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之公平，始特別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限制委託人與受託人需具備一定身分關係，又該條文並無「除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規定外」之例外規定，是上開條文所規定均屬於法律之強行規定，自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加以限制或變更，違反此項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
 3、本件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系爭大樓住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而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之違法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大樓共計有12戶區分所有權人乙情，業據系爭規約記載甚詳（詳本院卷第79頁、第89頁、第99頁），並有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歷次會議簽到表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69頁、第149頁、第111頁），堪可認定。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12戶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狀況如下表所示（詳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7頁會議簽到表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未括弧註明者即為本人出席）：　　
		樓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52號

		350號



		7&8

		朱梅英(女婿謝永新代)

		孫玉英(缺席)



		6

		詹珉

		鄭穗生(其子鄭宗易代)



		5

		彭郁月

		張維安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4

		彭郁月

		基督教會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3

		彭郁月

		李昆翰



		1&2

		林煜修

		陳志傑(承租人陳明智代)







 4、原告雖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區分所有權人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無出具委託書，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云云。然查，陳明智為系爭大樓承租人，其承租大樓店面經營眼鏡店並擔任店長，係以承租人身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乙節，為被告自陳在卷（詳本院卷第314頁），且有委託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77頁），是其受託出席會議，於法並無不合。
 5、至原告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即訴外人謝永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不合法乙節，被告並不否認謝永新實為朱梅英之女婿（詳本院卷第211頁言詞辯論筆錄），則謝永新既非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女婿為直系姻親），亦非系爭大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足見謝永新並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格，依前述規定及說明，謝永新受託出席會議並不合法，應視為朱梅英未出席。
 6、據上以觀，該次會議除原告未出席、朱梅英視為未出席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或係親自出席，或委託適法之受託人出席，是該次會議有效出席人數，共計應有10人。
 7、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決議所應達之出席人數與決議門檻，得以規約另為規定，則參諸系爭規約於108年11月23日修正後之第2條第3項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決議：大會之開議，須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始得宣布開會，並以出席會議(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過半表決為決議」（詳本院卷第95頁），足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為決議，即得成立。而如前述，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合法出席人數為10人，已達系爭規約所定6戶以上之出席門檻，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並無因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而有出席人數不足，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㈡、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理由：
 1、按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得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設立「管理委員會」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9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管理規約時，其效力如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予明定，則依該條例第1條第2項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衡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於性質上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平行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與民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決議，二者組成人員、組織性質及決議方式性質相似，故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之效力，自應適用民法關於社團法人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以決之。次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若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依上開規定，應依其瑕疵之態樣，定其法律效果。
 2、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且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該次會議所為決議存有違反法令或章程等情事云云，核屬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指摘為違法，依前述說明，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得否撤銷之範疇，原告應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為撤銷之請求，詎原告迄至112年11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詳本院卷第11頁本院收文戳章），則原告之撤銷權既因3個月之法定權利行使期間（即所謂「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歸於消滅，無從再為行使，原告執此請求撤銷該次會議所為決議，自屬無據。又除斥期間係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認及社會之安定，而以法律所預定之權利行使期間，本無從以任何事由予以延長，是本院無由對於原告所主張其有何不可抗力因素而未及請求撤銷決議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原告復主張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而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惟揆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立法理由為「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以為權益依憑」，可見有關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或生效要件，僅屬會議完結後所附隨之通知義務，縱未遵循，究非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之違法，原告以此事由主張應予撤銷決議云云，於法自屬無據。
㈢、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有違反系爭規約之情事，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27年台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即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如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即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47號、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確認之訴之提起，必以原告得藉此確認判決立即除去其私法地位當下之危害為限，若此危害已結束或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仍不得認具有確認利益，尚無許以確認之訴救濟，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應予駁回。
  ⑵經查，依系爭規約規定，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者即得成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共計有效出席人數為10人等情，已詳述如前。次查，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者就各表決事項所為表決結果詳如下圖所示（詳本院卷第179頁會議記錄）：
　　 [image: ]

　　由上可知，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是否需要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孫女士(註：即原告)處理房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等表決事項，業經逾出席人數過半數即6票之同意而決議成立，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則未獲6票之同意而決議不成立。
  ⑶次查，上開會議既未能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為決議，原告就此事項在私法上之地位顯無受侵害之危險，難認其就此內容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上開會議雖決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訴請強制原告處理房屋」，惟嗣後被告並未向法院為何請求，則原告此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實屬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亦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依首揭規定，原告並無對於該等內容提起確認之訴求為確認無效之確認利益。至上開會議作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於會議決議後，選任為管理委員之人即於同日互選謝永新任主任委員、系爭大樓350號6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鄭穗生任財務委員、系爭大樓350號5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張維安任監察委員，復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開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有各該會議紀錄附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79頁、第161頁），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任之管理委員，於經決議選任後，迄至改選新任管理委員前，所得行使其管理委員權限及因此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不因管理委員任期屆滿而不復存在，並為兩造於本件多有所爭執，延至目前仍屬不明確，應認原告對於上開會議所為「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自仍有確認利益。
  ⑷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其決議之效力，應適用前述第56條第2項規定，為無效之決議，區分所有權人得據以求為確認決議無效。而按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為處理區分關係所生事務，本社區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一、主任委員一名。二、財務委員一名。三、監察委員一名。上述委員會之名額合計為3名委員方式組成。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由此規定可知，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雖均得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選舉之選舉人，然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會僅設置3名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經選任後應分別擔任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職，而該等職位既以規約明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應認僅有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始得為被選舉人而經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是被告辯稱系爭大樓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云云，尚與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之內容不合，難予憑採。從而，謝永新係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女婿，僅為系爭大樓之住戶，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猶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未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實違反前述系爭規約之約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是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㈣、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訴外人謝永新為召集人，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為有理由：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文既明定召集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為原則，不具此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完全不得為之，應認此條文乃屬強制規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謝永新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復經各管理委員於同日互選由其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嗣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屆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業如前述，可知謝永新係自110年9月5日起，至112年8月26日即系爭大樓召開下一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員止期間，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又查，觀諸系爭大樓為召開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製作之開會通知單，均具名「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永新」等語（詳本院卷第139頁、第105頁），且參系爭規約第1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本條例(註：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產生（第一次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其後由主任委員擔任）」（詳本院卷第95頁），亦即明定於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為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嗣應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認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為時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謝永新所召集。
 3、惟查，謝永新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其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然該決議即有違反系爭規約所定僅限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始得選任為管理委員之規定而無效等情，業已詳述如前。則謝永新既非依系爭規約經合法選任之管理委員，其經管理委員互選而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非適法，況其並無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尚不得為合法之召集權人，詎其竟以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名義召集系爭大樓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揆諸前揭說明，該等會議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並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故原告訴請確認該等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應屬有據。
㈤、據此，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有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謝永新出席會議之不合法情事，然並未使該次會議合法出席人數不足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且會議所為決議亦係獲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仍成立。而原告訴請撤銷該次會議決議雖無理由，然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因違反系爭規約而無效，原告請求確認此部分決議為無效，應屬有據。至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為無召集權之人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而應認無效，本院自毋庸就其餘原告所為決議無效或應予撤銷之各項主張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及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均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故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號
原      告  孫玉英  
被      告  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彭郁月  
訴訟代理人  詹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
二、確認清華資訊大樓於民國111年9月4日、民國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分之7，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柏森，嗣變更為彭郁月，並由彭郁月於民國113年9月2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新竹市東區區公所113年9月9日東經字第1130015019號函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316頁至第318頁），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原告既向我國法院提起訴訟，則關於一般管轄權之有無，即應按法庭地法即我國法律定之，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是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5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為華裔英國人，無我國國籍乙情，有原告之英國護照影本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19頁），本件即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事件；又被告未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兩造並於本院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詳本院卷第312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院自有管轄權，且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清華資訊大樓（下稱：系爭大樓）住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清華資訊大樓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之情事：
 1、原告確實有於110年8月2日即開會前30天收到開會通知，但其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且當時原告已在國外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是該次會議內容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原告並沒有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區公所才取得，顯示該會議紀錄及其決議並非屬實。
 4、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沒有委託書可查，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㈡、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原告並未於該次會議前10日或前30日收到開會通知，而是於111年8月29日經被告訴訟代理人即時任被告總幹事詹珉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開會通知始收受，當時原告已在國外，也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入境，臨時也無法找人代理，故其程序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3、該次會議有關將管理費提高100%之提案，對原告而言是從每月新臺幣（下同）3,750元提高到每月7,500元，其費用已過高，而相對系爭大樓350號1樓、2樓住戶及系爭大樓352號1樓、2樓住戶所支付的管理費，已超出比例對原告不公平。
 4、該次會議是由訴外人謝永新所召集，而謝永新雖為系爭大樓352號7樓、8樓住戶及被告主任委員，然其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
 5、原告雖有於111年9月4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但紀錄上未由主席簽名，已違反公寓大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
 6、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㈢、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下列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之情事：
 1、該次會議開會通知雖有於開會前10日公告於公佈欄，但該通知未列出開會內容，原告亦未另外在開會前以紙本或電子郵件方式收到開會內容和議程，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規約第2條第2項規定。原告僅於開會當天看到現場提供之資料，而無法對帳務問題提出質疑。法院需知自87年以來，大樓的帳從未被會計審過，公共基金可能被濫用並存在欺詐行為。
 2、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也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其決議無效。
 3、本次會議之召集人為訴外人謝永新，而謝永新雖為被告主任委員，但並不是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其不具備召集人資格，無權召集所有權人會議，依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1911號、92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裁判意旨，該次會議之決議既不存在也不生效力而屬無效。多年來被告都是如此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此作法不僅是惡意，也是故意違反法律，必須予以制止。
 4、本次會議紀錄並未於開會後15日內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人，原告並未收到電子郵件或紙本會議紀錄，後來是經由詢問被告新任主任委員始寄給本人，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原告也注意到收到的紀錄並未實際記錄開會過程，在會議時，原告有提到帳目不清未被審計過，此事並未被承認而被忽視，也沒有被納入會議紀錄中，該會議記錄並非真實之記錄。
 5、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3樓住戶李昆翰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詹瑜出席，其並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者；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住戶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為無效；又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住戶朱梅英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謝永新出席，而謝永新為朱梅英之女婿，非其直系親屬，其出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亦為無效。
㈣、原告雖了解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必須對所提出的問題表示反對，並且必須在會議後3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但上述法律規定並沒有涉及因「不可抗力」而無法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由於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在疫情期間，彼時原告回英國，是到111年10月才再入境回台，故無法對該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且花費150萬元更換現有電梯之決定並未經過充分辯論，相關資訊不夠充分，社區需要的是應急基金和適當的預算，被告除111年之外，從未考慮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必要把管理費提高到這麼高的比例，況提高管理費對原告影響很大，原告認為用坪數面積計算管理費比較公平，但被告不接受，故請求法院重新考慮允許撤銷11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自111年9月1日起管理費增加100%之決議或確認其無效。而原告在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都有表示異議，但其他住戶都不聽。
㈤、被告知道原告是外國人，有居留期間的限制，原告希望不要在113年8月30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不願意，所以原告向外交部申請延長居留並參與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還是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其中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由不具備召集人資格之謝永新召集而有缺陷，其決議結果應該確認為無效或不存在，所有決議應將不可執行並被取消，包括已向所有區分所有權人支付之會議出席費應退還給公共基金；且如上所述，歷年會議都有不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有效代表資格者參與，其等投票因而無效，也不該算在出席人數而領取出席費，公共基金因此不合法舉止受有至少72萬元之出席費損失，很不合理，可以用在電梯維修用途，而被告之總幹事詹珉是被告成員中主要行為者，已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達17年，透過管理費豁免、濫用公共基金以及將公共之大樓外牆廣告收入納為己有，獲益金額高達773,750元（如金額因日期變動，調整至945,500元）。多年來原告遭受不公平之待遇，83年間原告買下房屋，8樓空地是原告個人使用，有超過20年以上之使用權，其他人是事後轉手取得房屋，但被告針對原告找麻煩，用威脅的語言要拆原告房子跟窗戶，原告已有確認房屋外牆廣告看板沒有危險性，被告逼迫原告簽署文件但無逼別人簽。又原告已就8樓繳一半之管理費，卻沒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投票權，希望被告開會討論被告都不願意，且原告雖有參與113年8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但沒拿到出席費3,000元，被告說是因為原告積欠管理費，沒有和原告討論，對原告沒有尊重。
㈥、從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既有上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之情事，爰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或確認該等決議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或撤銷上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大樓共有12戶、9位屋主，於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開會通知於112年7月25日張貼公告在大樓電梯內公佈欄，雖沒有個別通知住戶，但所有住戶都在一個群組裡面，大部分開會通知、討論都會在群組進行。原告認為不能讓我們知道其個資，故其並無在群組內，又從103年被告管理委員會成立至今10年間，原告長期不在臺灣，沒有參加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幾次，之前都是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但原告都沒有回覆。
㈡、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無召集權之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云云，然因系爭大樓第一次會議有決定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且系爭規約第4條也有規定，故由訴外人謝永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合法。又住戶規約既係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應共同遵守之事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亦明文肯定社區規約得訂定並載明「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且綜覽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各條文，亦未就「規約訂定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此事項為其他之明文限制，職是之故，基於私法自治與社區自治之法律原則，系爭大樓於112年8月2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住戶違反規約義務之行為，於規約內制定相關罰則，即於法並無不合。
㈢、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實為否定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調升管理費之決議。因系爭大樓要籌措電梯更換基金，預估需140萬元，12戶住戶分5年準備，始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調升一倍管理費用。原告從來沒有按時繳納管理費，且管理費的收費係按28年前原始住戶所定標準收費，原告應該也知道，而系爭大樓1樓、2樓住戶都是從1樓的門進出，不會使用大樓內部樓梯間、電梯，所以在管理費上的收費相對會比較便宜。每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都會公布與討論帳務，原告不來開會盡義務，以個人權益為由，要求查帳、要求提供會議記錄並影印所有資料，並隨意訴訟，造成被告額外費用增加及歷任主任委員困擾。
㈣、而系爭大樓於113年8月30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被告從來沒有收到原告要求改開會日期，也不知道原告會待到何時。被告從來沒有威脅過原告，是因為原告的違建影響到消防設備的維修，被告以電子郵件不斷聯絡原告，但原告都沒有過來開門，還遭告訴侵入住宅，被告僅希望原告讓我們進去維修消防逆止閥，系爭大樓8樓目前現場還是有花盆擺在逃生要道上。
㈤、從而，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均合法，人數也超過半數，原告之訴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未達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次按「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參以該條文立法意旨謂：「一、為充分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提昇與維護居住品質，防止有心人士大量蒐集，並掌握委託書，嚴重擾亂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導致住戶權益被剝奪。爰此，修正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管委會會議或選舉時，並委託人他人代理一事。日後委託人與代理人應要有法律上的身分之關係，方能代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防有心人士傷害住戶權益，減少各種弊端與糾紛。二、為糾正現行法及實務運作之缺失與弊端，代理人宜予適度限縮；另外，實務運作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與承租人權益關係密切，且委託承租人代理出席亦最為便利，爰予明列」等語，可知該規定係為兼顧區分所有權人行使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表決權之權利，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之公平，始特別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且限制委託人與受託人需具備一定身分關係，又該條文並無「除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規定外」之例外規定，是上開條文所規定均屬於法律之強行規定，自不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加以限制或變更，違反此項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自屬無效。
 3、本件原告為門牌號碼新竹市○○路○段000號7樓、8樓房屋之區分所有權人，即為被告所管理之系爭大樓住戶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而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之違法情事，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系爭大樓共計有12戶區分所有權人乙情，業據系爭規約記載甚詳（詳本院卷第79頁、第89頁、第99頁），並有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歷次會議簽到表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69頁、第149頁、第111頁），堪可認定。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其12戶區分所有權人出席狀況如下表所示（詳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7頁會議簽到表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未括弧註明者即為本人出席）：　　
樓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52號 350號 7&8 朱梅英(女婿謝永新代) 孫玉英(缺席) 6 詹珉 鄭穗生(其子鄭宗易代) 5 彭郁月 張維安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4 彭郁月 基督教會 (其他區權人詹珉代) 3 彭郁月 李昆翰 1&2 林煜修 陳志傑(承租人陳明智代) 
 4、原告雖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0號1樓及2樓區分所有權人陳志傑於該次會議委託訴外人陳明智出席，但無出具委託書，且兩人為員工與老闆關係，其出席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應為無效云云。然查，陳明智為系爭大樓承租人，其承租大樓店面經營眼鏡店並擔任店長，係以承租人身分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乙節，為被告自陳在卷（詳本院卷第314頁），且有委託書在卷可查（詳本院卷第177頁），是其受託出席會議，於法並無不合。
 5、至原告主張訴外人即系爭大樓352號7樓及8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即訴外人謝永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不合法乙節，被告並不否認謝永新實為朱梅英之女婿（詳本院卷第211頁言詞辯論筆錄），則謝永新既非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女婿為直系姻親），亦非系爭大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足見謝永新並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資格，依前述規定及說明，謝永新受託出席會議並不合法，應視為朱梅英未出席。
 6、據上以觀，該次會議除原告未出席、朱梅英視為未出席外，其餘區分所有權人或係親自出席，或委託適法之受託人出席，是該次會議有效出席人數，共計應有10人。
 7、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由上開規定可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決議所應達之出席人數與決議門檻，得以規約另為規定，則參諸系爭規約於108年11月23日修正後之第2條第3項均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決議：大會之開議，須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參加(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始得宣布開會，並以出席會議(含書面通信代理出席)過半表決為決議」（詳本院卷第95頁），足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為決議，即得成立。而如前述，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合法出席人數為10人，已達系爭規約所定6戶以上之出席門檻，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並無因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委託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第3項所定得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出席會議，而有出席人數不足，致決議不成立而自始無效之情事存在。
㈡、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並無理由：
 1、按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得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舉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設立「管理委員會」以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7款、第9款參照）。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及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管理規約時，其效力如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予明定，則依該條例第1條第2項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衡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於性質上係多數區分所有權人平行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效力，與民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決議，二者組成人員、組織性質及決議方式性質相似，故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之效力，自應適用民法關於社團法人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以決之。次按「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民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若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依上開規定，應依其瑕疵之態樣，定其法律效果。
 2、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先於開會前10日或前3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且該次會議有關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實際上是以臨時動議下選出，該次會議所為決議存有違反法令或章程等情事云云，核屬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指摘為違法，依前述說明，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得否撤銷之範疇，原告應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於110年9月4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為撤銷之請求，詎原告迄至112年11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求為撤銷（詳本院卷第11頁本院收文戳章），則原告之撤銷權既因3個月之法定權利行使期間（即所謂「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歸於消滅，無從再為行使，原告執此請求撤銷該次會議所為決議，自屬無據。又除斥期間係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認及社會之安定，而以法律所預定之權利行使期間，本無從以任何事由予以延長，是本院無由對於原告所主張其有何不可抗力因素而未及請求撤銷決議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原告復主張該次會議紀錄並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規定，於開會後15日由主席簽名，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而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惟揆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第1項立法理由為「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以為權益依憑」，可見有關會議紀錄作成方式及送達公告，實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或生效要件，僅屬會議完結後所附隨之通知義務，縱未遵循，究非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之違法，原告以此事由主張應予撤銷決議云云，於法自屬無據。
㈢、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有違反系爭規約之情事，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27年台上字第316號、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如過去曾經存在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而不影響其他現在之法律關係，即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如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即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47號、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確認之訴之提起，必以原告得藉此確認判決立即除去其私法地位當下之危害為限，若此危害已結束或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仍不得認具有確認利益，尚無許以確認之訴救濟，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應予駁回。
  ⑵經查，依系爭規約規定，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以全體住戶2分之1即6戶以上為出席、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者即得成立；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共計有效出席人數為10人等情，已詳述如前。次查，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者就各表決事項所為表決結果詳如下圖所示（詳本院卷第179頁會議記錄）：
　　 
　　由上可知，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是否需要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孫女士(註：即原告)處理房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等表決事項，業經逾出席人數過半數即6票之同意而決議成立，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則未獲6票之同意而決議不成立。
  ⑶次查，上開會議既未能就「大廈後門門鎖改換電子鎖」之表決事項為決議，原告就此事項在私法上之地位顯無受侵害之危險，難認其就此內容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上開會議雖決議「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規定向法院訴請強制原告處理房屋」，惟嗣後被告並未向法院為何請求，則原告此私法上之地位所受侵害之危險實屬不確定於將來是否發生，亦難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依首揭規定，原告並無對於該等內容提起確認之訴求為確認無效之確認利益。至上開會議作成「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於會議決議後，選任為管理委員之人即於同日互選謝永新任主任委員、系爭大樓350號6樓之區分所有權人鄭穗生任財務委員、系爭大樓350號5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張維安任監察委員，復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開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有各該會議紀錄附卷可稽（詳本院卷第179頁、第161頁），而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選任之管理委員，於經決議選任後，迄至改選新任管理委員前，所得行使其管理委員權限及因此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不因管理委員任期屆滿而不復存在，並為兩造於本件多有所爭執，延至目前仍屬不明確，應認原告對於上開會議所為「選任新任管理委員」之決議自仍有確認利益。
  ⑷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其決議之效力，應適用前述第56條第2項規定，為無效之決議，區分所有權人得據以求為確認決議無效。而按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為處理區分關係所生事務，本社區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一、主任委員一名。二、財務委員一名。三、監察委員一名。上述委員會之名額合計為3名委員方式組成。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由此規定可知，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雖均得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選舉之選舉人，然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會僅設置3名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經選任後應分別擔任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等職，而該等職位既以規約明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任之，應認僅有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始得為被選舉人而經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是被告辯稱系爭大樓住戶也能當管理委員云云，尚與系爭規約第4條規定之內容不合，難予憑採。從而，謝永新係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之女婿，僅為系爭大樓之住戶，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乙節，業經認定如前，然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猶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未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實違反前述系爭規約之約定，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無效，是原告訴請確認該部分決議為無效，應有理由。
㈣、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訴外人謝永新為召集人，屬無召集權人召集會議，該等會議所為決議不存在而無效，為有理由：
 1、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觀諸該條文既明定召集人以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者為原則，不具此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完全不得為之，應認此條文乃屬強制規定。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固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既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其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謝永新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復經各管理委員於同日互選由其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嗣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上屆管理委員連任一次等情，業如前述，可知謝永新係自110年9月5日起，至112年8月26日即系爭大樓召開下一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新任管理委員止期間，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又查，觀諸系爭大樓為召開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製作之開會通知單，均具名「清華資訊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永新」等語（詳本院卷第139頁、第105頁），且參系爭規約第1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依本條例(註：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產生（第一次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其後由主任委員擔任）」（詳本院卷第95頁），亦即明定於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規定為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嗣應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認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為時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謝永新所召集。
 3、惟查，謝永新並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其於110年9月4日系爭大樓所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經出席者投票通過決議選任為系爭大樓之管理委員，然該決議即有違反系爭規約所定僅限具備區分所有權人身分始得選任為管理委員之規定而無效等情，業已詳述如前。則謝永新既非依系爭規約經合法選任之管理委員，其經管理委員互選而擔任被告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非適法，況其並無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依前揭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尚不得為合法之召集權人，詎其竟以被告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之名義召集系爭大樓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揆諸前揭說明，該等會議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召開，並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且在形式上亦屬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故原告訴請確認該等會議所為決議無效，應屬有據。
㈤、據此，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雖有區分所有權人朱梅英委託其女婿謝永新出席會議之不合法情事，然並未使該次會議合法出席人數不足系爭規約所定應出席人數，且會議所為決議亦係獲出席者過半表決而為，應認該次會議所為決議仍成立。而原告訴請撤銷該次會議決議雖無理由，然該次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因違反系爭規約而無效，原告請求確認此部分決議為無效，應屬有據。至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為無召集權之人謝永新所召集，該等會議所為之決議當然自始完全無決議之效力而應認無效，本院自毋庸就其餘原告所為決議無效或應予撤銷之各項主張再予審究，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大樓於110年9月4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有關選任謝永新為系爭大樓管理委員之決議，及系爭大樓於111年9月4日、112年8月26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為決議均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未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故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伊婕



